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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海洋强国战略需求，基于协同治理、法治政府等理论，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我国海洋综合管

理与执法体制现状。当前体制已形成初步法律框架，海警局整合后执法效能有所提升，且在跨区域协作

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仍面临法律供给不足、权责模糊、监督薄弱、数字化滞后等困境。借鉴美日集中执

法模式后，从制度、资源、人才维度构建保障体系，为体制改革提供支撑，助力海洋强国战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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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needs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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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mprehensive marine management and law enforcement system using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grounded in theories such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rule-of-law governance. While 
the existing system has established an initial legal framework, achieved improved law enforcement 
efficiency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aritime Police Bureau, and explored cross-regional collabo-
ration,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legal provisions,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weak 
supervision, and digital lag. Drawing on the centralized law enforcement mod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study constructs a safeguard system from institutional, resource, and talent dimen-
sions to support system reform and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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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海洋强国战略的时代要求 

21 世纪以来，海洋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要地，既是丰富的资源宝库[1]，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

我国拥有广阔的主张管辖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涉及多个沿海省市区。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

地位，年产值已达到较高规模，占 GDP 比重可观。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将海洋强国战略提升至国家核心战略层面。相关规划进一步细化目标，要求提升海

洋经济在 GDP 中的占比，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增强海洋权益维护能力[2]。 
从国际维度看，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深入，海域划界、资源分配等议题争议加剧，我国与周边国

家存在部分海域权益纠纷，同时海洋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凸显，这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与

执法体制的协同性、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3]。从国内维度看，我国海洋开发已从传统领域向深海采矿、

海洋风电、海水淡化等新兴领域拓展，开发强度的提升带来了海洋生态系统退化、资源开发无序、跨区

域协调困难等问题，亟需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开发与保护并重、权益与责任统一”的治理目标[4]。 

1.2. 依法管海治海的实践迫切性 

依法管海治海是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要求，也是解决当前海洋治理难题的根本路径。近年来，我国

在海洋立法与执法实践中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凸显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从执法实

践需求看，海洋违法案件呈现跨区域、复合型特征，涉及多种违法类型。部分复合型案件因权责划分不

清晰，查处周期较长。随着海洋经济新业态发展，涉海新型违法案件不断涌现，但现有执法体制对新业

态的监管能力不足，存在监管空白。从民生保障需求看，海洋安全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我国沿海地区

居住人口众多，海洋渔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庞大。海上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影响沿海群众生产生活。但

现有海洋管理体制中，应急响应机制协同性不足，信息共享滞后，导致应急处置效率降低，造成渔业损

失。此外，近岸海域污染直接影响居民生活，部分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因执法监管不到位导致，反映出依

法管海治海的实践需求已从“有无”转向“优劣”，亟需通过体制改革提升治理效能[5]。最后，引入协

同治理理论，当前海洋治理中各主体互动存在信任缺失、目标冲突等障碍，导致跨部门协作低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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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需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改革建议：以该理论为指引，完善跨部门协同法规，

构建“中央统筹–区域联动–社会参与”协同网络，强化信息共享与信任培育，提升治理系统性与协同

效能。 

2. 海洋强国战略下管理与执法体制的现状及困境 

2.1. 发展现状与实践进展 

2.1.1. 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我国已构建以宪法为根本，以多部相关法律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

海洋法律体系框架，覆盖海洋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安全保障等主要领域。在法律修订与完善方面，近

年来我国积极回应实践需求[6]，多部法律得到修订，强化了相关理念，扩大了监管范围，明确了执法权

限与程序。地方层面也出台配套法规，形成“国家–地方”协同的立法格局。从法律实施效果看，海洋生

态保护领域成效显著，海域使用管理更加规范，体现了“生态优先”的立法导向[7]。 

2.1.2. 执法力量整合成效 
2018 年，我国启动海洋执法体制改革，整合多个部门的海洋执法相关队伍，组建中国海警局，统一

履行海洋执法职责，解决了此前执法分散的问题[8]，显著提升了执法效能。从机构设置看，海警局实行

“中央–区域–地方”三级管理体制，中央层面设立中国海警局，隶属于武警部队，接受相关部门业务

指导；区域层面设立三个海区分局；地方层面在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海警总队，部分地级市设立

海警支队，形成“全域覆盖、分级负责”的执法网络。目前，全国海警机构执法人员和执法装备配备充

足，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从执法成效看，整合后的海警机构执法效率大幅提升，查处海洋违法案件数

量增长明显，平均案件查处周期缩短，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开展了大量巡航执法工作，有效遏制了各类

海洋违法活动，部分专项执法行动成效显著。 

2.2. 现存核心困境 

2.2.1. 法律供给不足，缺乏统筹性海洋基本法 
尽管我国已形成海洋法律体系框架，但“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一部统筹全局的海洋基本法，导

致法律适用冲突、监管空白等问题。从法律体系结构看，现行海洋法律多为单行法，缺乏顶层设计，各

类法律针对特定领域[9]，彼此间缺乏协调，部分条款存在冲突，实践中存在“多头审批”等现象。此外，

针对深海资源开发、极地海洋治理、海洋碳汇等新兴领域，现行法律几乎空白，相关活动缺乏专门法律

规范。从法律内容看，部分条款可操作性不足，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配套细则，导致执法实践中“同案

不同罚”。此外，法律责任设定偏轻，威慑力不足，对部分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较低，违法成本远低于违

法收益，导致“屡罚屡犯”现象。 

2.2.2. 权责边界模糊，多部门职能交叉重叠 
尽管海警局整合了主要海洋执法力量，但涉海管理部门仍数量较多，部分职能交叉重叠，导致“多

头管理”“监管推诿”问题。从职能交叉领域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上交通安全、渔业监管等领域问

题突出。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多个部门分别负责不同环节，在监测数据共享、案件移送等方面存

在衔接不畅；在海上交通安全方面，相关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监管空白；在渔业监管方面，部分审批环

节存在重叠，导致渔民投诉。从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看，“上下错位”问题明显。部分应由中央统一管理

的事项下放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部分应由地方负责的事项却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导致效率低下。

此外，地方层面的权责划分也不清晰，部分沿海地级市与县级政府在海洋管理中的职责重叠，引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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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案件[10]。 

2.2.3. 监督机制薄弱，内外监督协同不足 
我国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的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内部监督乏力、外部监

督渠道不畅，导致权力运行不规范、执法公信力不足。从内部监督看，以行政监督为主，缺乏独立性与

专业性。海警局的内部监督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同时接受相关部门业务监督，但这些监督多存在“自

己监督自己”的弊端，监督查处率较低。此外，监督内容多聚焦于执法程序合规性，对执法效果的监督

不足。从外部监督看，公众、媒体、专家等监督主体参与度低[11]。公众监督方面，涉海部门执法信息公

开率不足，公开内容缺乏过程性信息，导致公众难以有效监督；媒体监督方面，涉海执法案件的公开报

道较少，且多为正面宣传；专家监督方面，缺乏常态化参与渠道。从监督结果运用看，“重查处、轻整

改”现象突出，整改完成率不高，且监督结果与干部考核、绩效评价衔接不足，监督威慑力不足。 

2.3.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2.3.1. 美国、日本集中执法模式参考 
美国与日本是海洋强国，其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采用“集中执法”模式，在机构整合、职能配置、技

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参考。美国的海洋执法以海岸警卫队为核心，实行“统一

领导、综合执法”体制，海岸警卫队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是美国唯一的海上综合执法力量，统一履行多

个领域的职责。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职能全面、层级清晰、技术领先，且通过专门法律明确其法律地位与

权责，为集中执法提供制度保障。日本的海洋执法以海上保安厅为主体，实行“专业执法 + 区域协同”

体制，海上保安厅隶属于国土交通省，负责相关执法工作，同时与其他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其特点包括

区域协同机制完善、国际合作能力强、注重人才培养。两国集中执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一是应进一步

整合涉海执法力量，明确海警局的核心执法地位，减少部门职能交叉；二是完善层级管理体制，强化中

央对地方的统筹，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执法自主权；三是加大智能技术应用，提升数字化执法水平；四

是通过专门立法明确执法机构的权责，为集中执法提供法律支撑[12]。 

2.3.2. 国际海洋执法合作机制借鉴 
随着全球海洋治理的复杂化，国际海洋执法合作已成为趋势，部分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机制的经验，

可为我国构建国际执法合作网络提供参考。从国际组织层面看，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

机制具有代表性。国际海事组织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建立全球海上交通安全与防污染执法合作机制，成

员国共享执法信息；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相关守则，建立全球渔业执法合作机制，推动成员国联合打击

非法捕捞行为。从区域合作层面看，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合作机制成效显著。北

大西洋渔业组织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建立联合执法船队，提升了渔业资源恢复率；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

信息共享中心，推动成员国共享海上安全信息，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提升了区域海上安全协作

能力。这些国际合作机制对我国的启示，一是应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制定，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话语

权；二是加强区域执法合作，重点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三是借鉴国

际组织的标准与经验，完善我国海洋执法的技术标准、程序规范，实现与国际接轨。 

3. 改革实施的保障体系 

3.1. 制度保障，完善经费与编制政策 

3.1.1. 专项经费保障政策 
在经费投入机制方面，建立“中央 + 地方”共同投入的海洋管理与执法专项经费机制。中央财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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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全国智慧海洋平台建设、国际执法合作、跨区域联合执法等；地方财政按相应标

准安排海洋执法经费，并保持年均增长，用于基层执法装备采购、人员培训、日常执法等。未来将发布

相关管理办法，明确经费使用范围、审批流程、监督要求。在经费绩效评价方面，建立专项经费绩效评

价制度，由相关部门牵头，每年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指标涵盖多个方面。评价结果与下一年

度经费预算挂钩，激励经费使用高效的地区或部门，督促绩效不合格的进行整改。在社会资金引导方面，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关工作；设立产业基金，

引导企业投资相关技术研发和装备生产；对参与海洋治理的社会资本，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

目标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使社会资金投入占海洋治理总投入的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经费保障格局。 

3.1.2. 编制调整与优化 
在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方面，由中央编办牵头，根据海洋治理需求，调整涉海部门编制。增加海警局

编制，重点补充基层执法人员与技术人才；优化涉海部门编制结构，向关键领域倾斜，减少行政办公编

制；建立编制“周转池”制度，在沿海省份设立周转池，统筹调剂编制余缺，确保编制资源合理配置。未

来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编制需求并进行调整。在跨部门编制统筹方面，针对跨部门协作需求，

设立“协同执法编制”，由涉海部门共同使用。在部分省际协作联盟设立相应编制，由相关地区的涉海

部门轮流使用，用于联合执法行动。协同执法编制由联盟联席会议统筹管理，避免编制固化。在编制监

督管理方面，建立编制使用监督制度，由相关部门联合监督，确保编制不被滥用。严禁“超编进人”，对

超编部门削减经费预算；定期检查编制使用情况，重点核查编制与实际工作需求的匹配度；建立编制使

用问责机制，对违规使用编制的单位负责人予以问责。 

3.2. 资源保障，加强装备与基础设施建设 

3.2.1. 智能执法装备升级 
在装备研发与采购方面，制定相关发展规划，明确装备研发重点，包括深海装备、空中装备、船舶

装备等。未来将投入资金用于装备研发，定期采购智能装备，目标是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智能装备配备率

达到较高水平。在装备维护与更新方面，建立“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设立装备维护专项经费，用

于装备日常维护、维修；制定装备更新周期，确保装备性能；建立装备维护数据库，实现“一物一码”管

理，全面记录装备相关情况。在装备共享机制方面，在省际协作联盟内建立装备共享平台，整合相关地

区的智能装备，实现“按需调配”。执法单位通过平台提交装备使用申请，联盟牵头单位及时响应；建立

装备共享补偿机制，使用方支付相应使用费，用于装备维护。目标是提高联盟内装备共享率，提升装备

使用效率。 

3.2.2. 基础设施建设 
在执法基地建设方面，在沿海地区布局“三级执法基地”。建设国家级基地，配备完善设施，用于远

海执法力量集结、装备维护；在每个沿海省份建设区域级基地，配备必要设施，用于区域执法行动；在

县级沿海地区建设基层执法站点，配备基础装备，用于日常巡逻。计划在未来完成全部基地建设，形成

覆盖全国、层级分明的执法基础设施网络。在监测站点建设方面，完善“空–天–海”一体化监测站点。

通过卫星监测实现全球海洋动态监测；建设无人机起降点，实现无人机快速部署；在近岸海域建设海上

监测站，实时监测海洋环境；在重点海域布设水下传感器，监测水下生态、污染物浓度。目标是在未来

完成监测站点建设，实现监测全覆盖。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升海洋通信保障能力。建设海洋宽

带网络，实现我国主张管辖海域信号全覆盖；建立应急通信系统，确保恶劣天气下通信畅通；与国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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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运营商合作，实现远海海域的通信覆盖，为国际执法合作提供支撑。目标是提高海洋通信覆盖率，缩

短通信中断时间。 

3.3. 人才保障，培育复合型执法队伍 

3.3.1. 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在学历教育方面，支持高校设立海洋管理与执法相关专业，培养本科、硕士层次人才。课程设置涵

盖法律、技术、实务等方面，确保人才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计划每年培养一定数量的本科和硕士人才，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累计培养充足人才，充实执法队伍。在职培训方面，完善“分级分类”培训体系。国家

级培训由专门学院负责，培训省级执法骨干，内容涵盖国际执法合作、战略规划等；省级培训由各省海

警总队负责，培训市级执法人员，内容包括区域执法特点、协作机制等；市级培训由各地海警支队负责，

培训基层执法人员，内容包括执法实务、装备操作等。培训采用“线上 + 线下”结合模式，线上开展理

论学习，线下开展实操训练。目标是实现执法人员年均培训时长达标，培训全覆盖。 

3.3.2. 人才引进与激励 
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制定相关计划，重点引进法律、大数据、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领域的人

才。从高校、科研院所引进专家学者担任执法技术顾问；从企业引进技术人才参与相关平台建设；从国

际组织引进人才指导国际执法合作。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安家补贴、科研经费支持等优惠政策，

计划在未来累计引进一定数量的高层次人才。在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建立“物质激励 + 精神激励”并重

的机制。将执法业绩、创新成果等纳入绩效考核，对绩效优秀的人员给予丰厚绩效奖励；对执法能力强、

贡献突出的人员，放宽职称评审条件，支持破格晋升；设立相关荣誉奖项，每年表彰优秀执法人员，提

升职业荣誉感。计划在未来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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